
附件 1-4 

 

台资企业创新补助申报指南 

 

    一、设立目的 

    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国

台发〔2018〕1 号）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穗台经济社会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穗府台发〔2018〕1 号），提升在穗

台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扶持台湾青年在

穗创新创业发展。该类补助属市科技计划中的企业创新计划。 

    二、支持内容 

    该类补助设台企研发机构补助、台湾青年创业补助两个

方向，每个方向分别对不超过 10 家台资企业予以支持。 

三、支持方向 

方向一：台企研发机构补助 

（一）申报条件 

支持对象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台资企业。企业研发机构是指企业内部或企

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共建的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产品开发、工艺开发、技术服务的机构。同时须具备以下条

件： 

1. 企业有持续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并已开展研发

活动，2018 年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1％，或

2017、2018 年的平均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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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研发机构已有固定的研发和办公场所、仪器设备

及其它必需的科研条件，其中研发场所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

米，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总额（不含房产）原值不低于 100

万元，软件类、设计类和服务类企业研发机构要求不低于 50

万元。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建的研发机构除满足前述条

件外，需提供共建研发机构的合作协议，且企业为共建研发

机构已提供不少于 75 万元的建设经费。 

3. 企业研发机构已有专门的研发队伍，并配备管理负责

人和技术带头人，专职研发人员不少于 5 人，其中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低于研发机构总人数的

25％。 

   （二）申报要求 

申报该类补助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

关要求，但不受通知中“三、申报限制”的第（二）、（四）款

限制。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 企业研发机构负责人必须为申报企业的在职人员。 

    2. 企业获得过市级或以上研发机构立项支持的，不得再

申请台企研发机构培育补助的支持。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及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1.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等申报资料，具体按照本通

知中的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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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能够佐证研发费

用支出情况、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总额原值）。 

3. 提供研发场所面积的相关材料（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

同等材料复印件）。 

4. 专职研发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学历、职称等相关

材料（专职研发人员超过 5 人的，提供前 5 人资料。台湾人

员可提供台胞证）。 

5. 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建的研发机构提供共建研

发机构的合作协议，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为共建研

发机构提供建设经费的报告（可以一并在专项审计报告中体

现）。 

6. 研发机构的专职研发人员中如有境外人员，须上传境

外人员知情同意函。 

（四）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择优遴选支持符合标准建设研发机构的台资企业，按照

后补助方式每家市财政支持经费 80 万元，拟支持不超过 10

家，符合条件的给予一次性补助。每个研发机构获得市台资

企业研发机构培育支持最多 1 次。 

方向二：台湾青年创业补助 

（一）申报条件 

支持对象为入围 2019 年“青创杯”广州青年创业大赛半

决赛、入围 2019 年“赢在广州”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或 2019

年在广州市各区政府主办的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中获奖的台

湾青年个人或团队。申报主体须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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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台资企业。 

（二）申报要求 

申报该类补助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

关要求，但不受竞争性项目限制。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申报对象为参赛团队的，须团队全部成员授权同意成立

企业，并在广州市注册企业，新成立企业主营业务须与参赛

项目相符。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及相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包括： 

1.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等申报资料，具体按照本通

知中的要求提供。 

2. 创新创业大赛补助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 

3. 入围大赛或获奖的证书或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4. 办公场地租赁合同或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5. 申报对象为参赛团队的还须提供团队全体成员授权

同意书（内容须包括：参赛团队名称、授权同意注册成立企

业名称、企业主营业务范围与参赛项目一致性说明、授权签

名等）等佐证材料。 

6. 参赛提交的项目计划书。 

（四）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后补助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市财政每家支持 20

万元，择优支持不超过 10 家。优先支持市级比赛获奖者，

由市台办负责遴选推荐。已获或可能获得其他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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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不予以重复支持。  

  五、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申报该补助的组织单位为市台办，市台办通过阳光政务

平台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报市科技局。 

市科技局主管处室：交流合作处。联系人：陈聪颖、金

若谷；联系电话：83124067、83124169。 

市台办联系人：宋力、陆斯雁；联系电话：83105032、831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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